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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

目的使用环境改变技术的公约

第三十一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45

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丹麦、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伊朗、

日本、蒙古、荷兰、抑戚、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犬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扎伊尔:

订正决议草案

犬会，

回顾其第 3264(XXIX)号和第 3475(XXX)号决议，

决定防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3 的使用环境改变技术的 j住在危险，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委员会会议已完成了禁止为军亭戎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涓环

境改变技术公约草案，并在其一九七六年的会议报告中，博草案送交大会，

深信;交公约将对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贡献，

1 .赞成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环境改变枝术公约，公约全文ht

于本决议后:

2. 请秘书长以公约保存人的身份，尽早将该公约开放给各国签字和批准;

3. 表示希望有尽多的国家加入公约。

为了技术上的理由，重新印发。号夺

76-2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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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约{;p'约各国，

附件

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

使用环境改变技术的公约

以巩固和平利益和希望在限制军各充夹 在严格有效国际监仨下实现全面彻底

裁军和挽救人共免受佼月1祈型战争工具的危险等方而作出贡献为其指导，

决 1~\~Ui~j~ t办向以 JI;J 在抗军句(礼的进一步tJtJt方面 }j:!. ;j ;j-切实的进展，

认识到科学和技术进 N'~可在巧、抗改变方面开放新的可能性，

回加!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在jVr化吁尔 PILiu过的联合国人尖叫、技』会议宣言，

认识到使用环境改变技术于和平目的可改善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有

助于保护和改善环坑以it福今世和未来世代，

但是，承认在军丰上或任何其他敌对行为中伎JFJ 这种技术可以产生对人类福利

极为有寺的切口lbJ , 

民;这有效禁止在军 25上或任何其他敌对行为中佼用环抗改变技术，以但消除这

种技术的使用对人类产生的 f~1险，并申明它们总;意为达到这项目的而进行工作，

也愿意对加强各国人民之问的信任和根据联合国宪车的宗旨与原则进一步改善

国际局势作出贡献，

达成协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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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本公约的每个约约因私齿不在车丰上或任何其他敌对行为中伎 Jl]具有广

泛、持久或严茧彩响的环LL改变技术作为破坏、损气24 或伤气二~:h -tíi/约国的手拉。

主 本公约的每个t';(î约国 ;i~\诺不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国家飞回家集团或曰

际组织从辛边反本条第 1 款的活动。

第二条

第一条所使用的"环机改变技术"一词是如一一刮过?i:uj快纵自然过jfF二一改

妥当也}J<. (包括其生物区、陆区 水界和大气坛)或外层 i'c1]的动态、如此马 flt 构的

技术。 !(!r =:ζ飞
/11 一- '/J、

1 • 本公约各项 4叫x不应妨石:i三为了牙IJ 二1'-目的而非1月:J 5/j、坑改变技术，也不应U

P向关于这种使用的各项公认原则和国际法的各项适用如Ul川。

2. 本公约约约各国承诺促进关于伎用环坑改变技术于和平目的的科技资料

的最大可能的交换，并有权参加这种交议。 有能力如此做的旧家，应适当地主一点

到世界发展中区域的市安、单独地或连同其fill才家且各国际组织对1N~ 才) 1 、改辛i 以及

和平利用环机方面的国际经济和科学合作作出贡献。

第四条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诺按照其32法程序采取任何它认为必要的拈施，以禁止并防

止在其管扫范困内或在其控制下的仕何地区从手边反本公约各项条款的任何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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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1 • 本公约 1iI约各目承诺放出平决巨i本公约的目标或 ~I适用本公约各项条款fúj

引起的任何问;江!进行仪此硅川和合作。 本条所规定的硅 11]和合作也可以:ìl_fJ 过联合

国范 6]1*] ì~t%联合国究工/{的适当旧|际程序进行这些国际程序可能包括适当的问际组

织和本条第 2 款规定的专家协商妥员会的以务。

2 • 为了本条271 款规定的目的，但I\.存旧于收到任何一个约约国的要求后，

应在一个月内召开专京 i)J. T~J 安员会会议议。 任何一个约约国都可委派一名专家参

加这个委员会。 安员会的职位和议it规贝IJ ~.~于构成本公约组成部分的 !)íj- 1!1~ 内。安

员会应衍 '1义公了所有在委员会会议上捉出的 731IJ和资料的 ì)，';J 主 fltJ阳市要捉交卡ì'存人。

保存人应将这分;jl~:j :1要 ii飞发fk所有flt约国。

3 , 本公约任何约约j:lj 在有21由认为任何其{tuftd 约间的行动违反国本公约各

项条衣阿产生的义务时，衍 iUJlt合国安全lil半会 42出申诉 1 这种申诉应附布证明

该中诉成立的一切有关资料和一切可能tJEJJJ 。

4. 本公约的每个fiif约时却比，在安全坦半会根据其所收到的申诉，并按照

联合国完车各项条坎而发动进行的任何调查中，与安全Zi半会合作 4 安全垣丰会

应将ì)，~J 查结 Jiii通知本公约约 f!J 各目。

5. 本公约的每个约约田水沾，如来安全理辛会昕定本公约任何约约国由于

本公约边受迫反而受到损夺或可能受到拍手，则在i交 tiyi约国捉出有求时，按照联合

国宪章向它提供援助或支持此种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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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何缔约国得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 任何拟议修正案的案文应提交保
存人由他立即知兰所有约约目。

2. 当多数缔约固的接受文件存交保存人时，修正案应对所有接受修正案的
缔约国开始生效。 其后，该修正案对于任何余下的约约国则应自其交存接受文件
之日起开始生效。

第七条

本公约应无限 j拥有效。

第八条

1 .在本公约开始生效后五年，保存人应在日内瓦召开一次本公约缔约各国的

会议 n 会议应审查本公约的执行情况?以确保其宗旨和各项条款得到执行，特别

是应审查第一条第 1 款的各项规定对消除在军事上或任何其他敌对行为中使用环境

改变技术的危险的功效。

2. 其后，每次最少相隔五年，当本公约多数缔约国向保存人提出召开上述目

标的会议的提案时，得召开这种会议 3

3. 在前一次审查会议结束后，如果在十年内未再按照本条第 2 款的规定召开

审查会议，保存人应向本公约所有缔约国征求关于召开这种会议的意见。 如有三

分之一或十个一一以两个数目中较小者为准一一缔约国作出肯定的答复，保存人应

立即采取步骤以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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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1 .本公约应开放给所有国家签署。 在本公咛按照本条第 3 款生效前未在本

公约上签字的任何国家得咀时;如入木公约。

2. 本公约应经各签字国批准。 批准文件和加入文件应交存状合国秘书长。

3. 本公约应自二十国攻府按照本条第 2 款的规定将批准文件交存保存人后开

始生效。

4.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或加入文件的国家，本公约应自其交存批准

或加入文件之日起开始生效。

5 ，保存人应将每次笔字的日期、交存每项批准或加入文件的日期、本公约生

效;f口 1卡拉公约提出的任何修正案生效的日期和按 1号，其他通知的情况立 ~p通知所有签

字固和加入国的政府。

6. 本公约应由保存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办丑登记。

h;;- _L k 
J和丁刁亏

本公约的阿，主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六神文本刊样有效，

并应存交联合国秘书长，由其将本公约经核证的副本为\送，各签字固和加入国政府。

为此，下列签名人，经正式授坟，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公约于 .在 ........ ............ ............ 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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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家协商委员会应就要求委员会召开会议的缔约国依据本公约第五条第 1

款所提出的任何问题负责作适当的事实调查并提供专家意见。

2. 专家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安排方式应使它可以执行本附件第 1 款中所规定的

职务。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应以共同意见的方式决定关于其工作安排的程序问题，

遇不可能时则由出席投票的多数决定之。对于实体事项不得投票。

3. 保存人或其代表应担任委员会主席。

4. 每位专家在开会时可由一名或数名顾问协助。

5. 每位专家应有权通过主席要求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给予该专家认为对委员会

完成工作会有神益的资料和协助。


